
临时救助对象认定流程

受理：街道办事处一门受理，对手续完备、材料齐全的申请应受理，申请人提供的临时救助申请材料不

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，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所有材料。

申请：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以家庭为单位，向户籍所在地、经常居住地或居住证签发地街道办事处提出

申请，受申请人委托，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其他单位或人员可代为提出临时救助申请。

核对中心进行相关信息核对
不符合条件 一次性书面告知

资金发放：对批准给予临时救助的家庭，应从批准之日

起的次月通过银行账号发放低保金。

民政局提出审核意见确定救助额度

符合条件


